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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织管理
	1.区级政策设计和统筹管理（16）
	1.1落实乡村医生岗位人员40%政府补助经费
	2
	区卫生行政部门
	乡村医生岗位政府补助每人每月3500元，各区可适当增加（半）山区补助标准，乡村医生岗位人员补助额度的40%按月发放。
	1.区卫生计生委提供相关资料。
2.实际足额保障人数：各区提供2018年享受40%按月发放补助的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名单及电话。
3.应保障人数：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现场考核
	1.区级文件明确乡村医生岗位人员购买服务补助保障范围（0.5分）和标准（0.5分）。
2.落实40%按月发放补助经费（1分）。
落实40%按月发放补助经费得分=分值×真实率×（实际足额保障人数/应保障人数）。
真实率：现场从实际保障人员名单中随机抽取5名，核实40%按月发放补助支付凭证，计算真实率。

	
	
	1.2落实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养老保障待遇
	2
	区卫生行政部门
	完善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养老保险制度，落实乡村医生岗位人员社会保障待遇。
	1.区卫生计生委提供相关资料。
2.实际足额保障人数：各区提供2018年享受养老保障待遇的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名单及电话。
3.应保障人数：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现场考核
	1.区级文件明确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养老保险保障范围（0.5分）和标准（0.5分）。
2.落实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养老保障待遇（1分）。
落实养老保障待遇得分=分值×真实率×(实际足额保障人员数/应保障人员数）。
真实率：现场从实际保障人员名单中随机抽取5名，核实养老保障待遇支付凭证，计算真实率。

	
	
	1.3落实老年乡村医生养老生活补助待遇
	2
	区卫生行政部门
	各区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确定本区老年乡村医生的养老生活补助标准。补助对象为退出乡村医生岗位、按月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
	1.区卫生计生委提供相关资料。
2.实际足额保障人数：各区提供2017年到龄退出享受养老生活补助的乡村医生名单及电话。
3.应保障人数：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现场考核
	1.区级文件明确老年乡村医生养老生活补助保障范围（0.5分）和标准（0.5分）。
2.落实老年乡村医生养老生活补助待遇（1分）。
落实养老生活补助待遇得分=分值×真实率×(实际足额保障人员数/应保障人员数）。
真实率：现场从实际保障人员名单中随机抽取5名，核实养老生活补助支付凭证，计算真实率。

	
	
	1.4落实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医疗责任保险待遇
	2
	区卫生行政部门
	采取政府资助的方式，将乡村医生岗位人员纳入辖区内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统一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建立适合乡村医生岗位特点的医疗风险化解机制，改善乡村医生岗位人员的执业环境。
	1.区卫生计生委提供相关资料。
2.实际足额保障人数：各区提供2018年享受医疗责任险保障的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名单及电话。
3.应保障人数：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现场考核
	1.区级文件明确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医疗责任保险保障范围（0.5分）和标准（0.5分）。
2.落实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医疗责任保险待遇（1分）。
落实医疗责任保险待遇得分=分值×真实率×(实际足额保障人员数/应保障人员数）。
真实率：现场从实际保障人员名单中随机抽取5名，核实医疗责任险支付凭证，计算真实率。

	
	
	1.5落实村卫生室运行补助
	2
	区卫生行政部门
	各涉农区政府负责承担村卫生室的房屋建设、设备购置、信息化建设等任务，承担所需的水、电、暖等经费补助。
	1.区卫生计生委提供相关资料。
2.实际足额补助村卫生室数：各区现场提供2018年享受运行补助的村卫生室名单及电话。
3.应补助村卫生室数：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现场考核
	1.区级文件明确政府运行村卫生补助范围（0.5分）和标准（0.5分）。
2.落实村卫生室运行补助得分（1分）=分值×真实率×（实际足额补助村卫生室数/应补助村卫生室数）。
真实率：现场从实际补助村卫生室中随机抽取5个，核实村卫生室运行补助支付凭证，计算真实率。

	
	
	1.6建立乡村医生岗位人员绩效考核制度
	1
	区卫生行政部门
	区级卫生计生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本辖区乡村医生岗位人员绩效考核实施细则。
	区卫生计生委提供相关资料。
	直接核分
	提交区级关于乡村医生岗位人员绩效考核实施细则、管理办法等文件（1分）。

	
	
	1.7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机构占比
	1
	区卫生行政部门
	 村级医疗卫生机构执行本市基本药物政策，实行基本药物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差率销售。符合条件的村级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医疗定点机构范围，实施即时结算。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的村卫生室数与全区村卫生室数：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直接核分
	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机构的村卫生室占比（1分）=分值×（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的村卫生室数/全区村卫生室数）。

	
	
	1.8村卫生室及乡村医生岗位人员统计信息及时准确
	4
	区卫生行政部门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调查（报表）制度》管理要求。
	各区村卫生室与乡村医生年报表报送质量。
	直接核分
	1.村卫生室年度统计报表填报及时性与准确性（2分）。
2.乡村医生人员年度统计报表填报及时性与准确性（2分）。

	
	2.乡镇政策落实和组织实施（14）
	2.1设立乡村医生岗位人员管理机构和明确专门人员
	1
	乡镇卫生管理部门
	 建立区级定岗、乡镇管理、村级使用的乡村医生岗位管理模式。乡镇卫生院指定专人负责乡村医生岗位管理工作。
	乡镇卫生管理部门提供相关资料。
	直接核分
	明确乡镇乡村医生管理机构（0.5分）和人员（0.5分）。

	
	
	2.2村卫生室业务监督指导
	2
	乡镇卫生院
	乡镇卫生院负责乡村医生岗位管理工作，加强日常监督指导，规范服务。
	乡镇卫生院提供相关资料。
	直接核分
	查阅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开展日常监督指导频次（0.5分）、过程记录（0.5分）、问题反馈记录（0.5分）、问题整改记录（0.5分）。

	
	
	2.3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培训组织实施
	2
	乡镇卫生院
	乡镇卫生院按要求定期组织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学习培训。
	乡镇卫生院提供相关资料。
	直接核分
	查阅乡镇卫生院组织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年度培训计划（0.5分）、频次（0.5分）、内容（0.5分）和考核（0.5分）。

	
	
	2.4乡村医生岗位人员例会组织实施
	1
	乡镇卫生院
	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定期参加乡镇卫生院组织的例会，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例会。
	乡镇卫生院提供相关资料。
	直接核分
	查阅乡镇卫生院组织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参加例会频次（0.5分）和过程记录（0.5分）。

	
	
	2.5乡村医生岗位人员绩效考核组织实施
	3
	乡镇卫生管理部门
	绩效考核可由属地乡镇政府牵头,委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与村委会共同组织实施，严格执行考核内容、考核程序、考核要求，考核结果作为乡村医生岗位补助资金发放和执业注册的依据。
	乡镇卫生管理部门提供相关资料。
	直接核分
	1.制定考核实施方案，明确考核实施主体（0.5分）；
2.制定考核实施细则（0.5分）；
3.考核内容范围（0.5分）；
4.考核实施频次（0.5分）；
5.考核问题整改反馈（0.5分）；
6.考核结果公示复核（0.5分）。

	
	
	2.6落实乡村医生岗位人员60%政府补助经费
	3
	区卫生行政部门、乡镇卫生管理部门
	乡村医生岗位人员60%考核合格后发放，考核结果作为补助发放主要依据，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乡镇卫生管理部门提供相关资料。
	现场考核
	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设立补助经费财务管理科目（0.5分）；
2.60%补助资金发放频次与考核频次存在逻辑关系（0.5分）；
3.60%补助资金发放数量与考核结果存在逻辑关系，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1分）；
4.60%补助资金按要求及时足额发放（1分）。

	
	
	2.7村卫生室信息统计质控结果复核
	2
	乡镇卫生院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调查（报表）制度》管理要求。
	1.各区报表系统。
2.村卫生室和村医实际情况。
	直接核分
	1.核实村卫生室与区级上报数据真实性。主要包括：建筑面积、岗位配置、人员资质、人员培训、机构运行保障、人员社会保障等。
2.比对结果1项不符扣分值20%；2项不符扣分值50%；3项及以上不符扣分值100%。

	二、体系建设
	3.村卫生室规范和可及性（6）
	3.1村级医疗卫生服务覆盖率
	1
	区卫生行政部门
	各区要按照基层卫生服务可及性原则，加快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不具备新建条件的地区可通过相邻机构覆盖、巡诊、流动医院等服务方式，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
	1.可提供村级医疗卫生服务的行政村数由各区卫生计生委提供，机构空白村需明确服务覆盖方式。
2.各区行政村数由报表系统产出。
	直接核分
	村级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得分=分值×（全区可提供村级医疗卫生服务的行政村数/全区行政村数）。

	
	
	3.2村卫生室名称规范性
	1
	村卫生室
	 村卫生室的命名原则是：乡镇名+行政村名+卫生室。如一个行政村设立多个村卫生室，可在村卫生室前增加识别名。村卫生室不得使用或加挂其他类别医疗机构的名称。
	村卫生室实际情况。
	直接核分
	1.村卫生室名称符合“乡镇名+行政村名+卫生室”，得满分，每缺（错）一项扣0.4分，扣完为止。
2.村卫生室使用或加挂其他类别医疗机构名称，不得分。

	
	
	3.3村卫生室科室设置规范性
	2
	村卫生室
	村卫生室科室设置规范要求。
	1.区卫计委提供审核备案可开展静脉输液和设置观察室的村卫生室名单。
2.村卫生室实际情况。
	直接核分
	1.诊室（全科、中医科、民族医学科）、治疗室、公共卫生室（预防保健科）、药房四个科室必设，每缺一项扣0.25分；
2.未按规定开展静脉输液或设置观察室，每项扣0.5分；
3.村卫生室不得设置手术室、制剂室、产房、住院病房，每设置一个科室扣0.25分。

	
	
	3.4村卫生室建筑面积达标率
	1
	村卫生室
	村卫生室房屋建设规模不低于60平方米，服务人口多的应当适当增加建筑面积。
	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直接核分
	村卫生室建筑面积达标率得分（1分）=分值×（全区村卫生室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村卫生室数量/全区村卫生室数量）。

	
	
	3.5村卫生室医疗环境
	1
	村卫生室
	村卫生室要有明显禁烟标识、室内禁止吸烟。服务标识规范、醒目，就医环境美化、绿化、整洁、温馨。
	村卫生室实际情况。
	直接核分
	1.服务标识规范、醒目（0.25分）；
2.就医环境整洁、温馨（0.25分）；
3.桌面无积尘，地面墙壁无污渍烟蒂（0.25分）；
4.室内有明显禁烟标识，室内禁止吸烟（0.25分）。

	
	4.人员配置及队伍素质（15）
	4.1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岗位人员配置到位率
	2
	区卫生行政部门
	各涉农区按照乡村医生岗位需求配置相应资质人员。
	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直接核分
	乡村医生岗位人员配置到位率得分（2分）=分值×（全区配置乡村医生岗位人员的村卫生室数量/全区村卫生室数量）。

	
	
	4.2服务人口乡村医生岗位人员覆盖率
	2
	区卫生行政部门
	原则上每千服务人口不低于1名的比例配备乡村医生岗位人员。
	1.乡村医生岗位人员数据由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2.乡村服务人口由市统计局提供最新数据。
	直接核分
	1.乡村医生岗位设置覆盖率≥每千服务人口1名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得满分；
2.乡村医生岗位设置覆盖率＜每千服务人口1名乡村医生岗位人员，按比例得分。
乡村医生岗位设置覆盖率=Σ（乡村医生岗位人员）×1000/（乡村常住人口）。

	
	
	4.3建立落实乡村医生岗位人员补充机制
	3
	区卫生行政部门
	通过公开招募、招聘定向培养、上级医疗机构派驻等方式，多渠道引进乡村医生岗位人员。
	1.区卫生计生委提供相关资料。
2.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直接核分
	1.建立本区组织开展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定向培养、公开招募、上级医疗机构派驻等多渠道补充和引入工作机制（1分）。
2.多渠道补充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得分（2分）=分值×（全区当年入职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全区当年乡村医生岗位人员缺口）。

	
	
	4.4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培训合格率
	2
	区卫生行政部门
	 市卫生计生部门统筹管理并组织实施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培训工作，每年累计不少于两周。
	1.市卫生健康委科教处提供相关数据。
2.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直接核分
	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培训合格率得分（2分）=分值×（全区参加培训累计2周及以上的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全区乡村医生岗位人员）。

	
	
	4.5大专及以上学历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占比
	3
	区卫生行政部门
	到2020年底，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具备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例提高到30%。 
	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直接核分
	1.大专及以上学历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占比≥20%，得满分。
2.大专及以上学历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占比＜20%，按比例得分。

	
	
	4.6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占比
	3
	区卫生行政部门
	 到2020年底，具备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人员比例提高到30%。
	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直接核分
	1.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占比≥20%，得满分。
2.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占比＜20%，按比例得分。

	三、执业管理
	5.医疗安全（9）
	5.1执业资质
	1
	村卫生室
	 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村卫生室实际情况。
	直接核分
	村卫生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发现以下情况之一均不得分：
1.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未在有效期内；
3.村卫生室实际情况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注册内容不符；
4.村卫生室诊室设置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注册范围。

	
	
	5.2依法执业
	1
	村卫生室
	在村卫生室执业的医护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并按规定进行注册；严格按照核准的执业地点、范围及诊疗科目，依法开展与其功能相适应的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和上级卫生计生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村卫生室实际情况。
	直接核分
	查阅村卫生室医护人员的岗位资质及注册证明，发现执业地点、执业范围和诊疗科目中任意一项不符合执业和注册要求情况，此项不得分。

	
	
	5.3药品管理
	2
	村卫生室
	村卫生室须执行基本药物政策，并按规定优先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基本药物且与非基本药物分类摆放，标识清晰。
	村卫生室实际情况。
	直接核分
	1.药物使用品种≥50种（0.5分）。
2.基本药物且与非基本药物分类摆放且标识清晰（0.5分）。
3.开展静脉输液村卫生室要有必要抢救药物（0.5分）。
4.药品在有效期内且包装完整（0.5分）。
未开展静脉输液村卫生室村医应了解相关抢救知识。

	
	
	5.4基本药物使用
	1
	村卫生室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金额占比60%以上。
	各区报表系统产出。
	直接核分
	1.基本药物使用占比≥60%，得满分。
2.基本药物使用占比＜60%，按比例得分。
基本药物使用占比（%）=∑（基本药物收入）/∑（药物收入）。

	
	
	5.5医疗器械
	1
	村卫生室
	使用的医疗器械须有三证。
	村卫生室实际情况。
	直接核分
	医疗器械三证（生产企业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准字号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有且均在有效期内，一证不达标扣0.4分,扣完为止。

	
	
	5.6医疗废物处理
	1
	村卫生室
	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医疗废物处理。
	村卫生室实际情况。
	直接核分
	1.诊室内污物处理桶及浸泡消毒液符合相关要求（0.5分）。
2.生活废弃物与医疗废弃物分类存放（0.5分）。

	
	
	5.7无菌操作和消毒隔离管理
	2
	村卫生室
	严格无菌操作和消毒隔离管理。
	村卫生室实际情况。
	直接核分
	1.消毒液定期更换（0.5分）。
2.地面可见消毒液喷洒消毒痕迹（0.5分）。
3.紫外线消毒灯可正常使用（0.5分）。
4.一次性医疗器械和卫生材料使用后无害化处理措施（0.5分）。

	
	6.基本医疗（11）
	6.1医疗文书
	8
	村卫生室
	执行医疗机构门诊日志登记、门诊病历与处方书写规范要求。
	村卫生室全年等间隔抽取10份门诊记录。
	现场考核
	核实记录完整性规范性。每份医疗文书0.8分，依规范程度酌情扣分。

	
	
	6.2合理用药
	3
	村卫生室
	严格执行《处方管理办法》。
	村卫生室全年等间隔抽取10张处方。
	直接核分
	1.抗菌药物使用率≤20%，得1.5分；抗菌药物使用率＞20%，每超出2%扣0.1分，扣完为止；
2.静脉输液率≤20%，得1.5分；静脉输液率＞20%，每超出2%扣0.1分，扣完为止。

	
	7.基本公卫（8）
	7.1主要基本公卫服务村民知晓度
	4
	区卫生行政部门
	十三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乡村医生岗位人员承担60%工作量。
	第三方对全区抽样调查结果。
	直接核分
	1.得分=分值×主要基本公卫服务村民知晓度。
主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村民应知晓十三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五项及以上。

	
	
	7.2基本公卫服务落实
	4
	村卫生室
	乡村医生在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指导下，按照服务标准和规范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村卫生室实际情况。
	现场考核
	依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提供乡村医生岗位人员承担或协助完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及工作分工要求，随机抽取其中4件（次）具体工作记录材料，现场核实：
1.记录完整，无信息缺失（0.2分）。
2.内容规范，符合相关工作要求（0.2分）。
3.结果真实，无逻辑矛盾（必要时可电话回访证实）（0.4分）。

	
	8.家医签约服务（5）
	8.1家医签约服务村民知晓度
	3
	区卫生行政部门
	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应纳入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共同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第三方对全区抽样调查结果。
	直接核分
	得分=分值×村民家医签约服务知晓度。

	
	
	8.2家医签约服务落实
	2
	村卫生室
	纳入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及单独开展签约服务的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应统一按照相关服务内容和标准，对签约农村居民开展健康管理工作。
	村卫生室实际情况。
	现场考核
	依乡镇卫生院提供乡村医生参与管理的家庭医生团队名单，以及服务工作分工要求，随机抽取4名签约村民，现场电话核实村医服务内容真实性，每份0.5分。

	四、服务效果
	9.服务满意度（16）
	9.1村民满意度调查
	8
	区卫生行政部门
	辖区居民对村卫生室服务态度、方便性、及时性、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综合满意程度。
	第三方对全区抽样调查结果。
	直接核分
	根据第三方对全区抽样调查结果直接得分。

	
	
	9.2村医满意度调查
	8
	区卫生行政部门
	坚持多方参与管理，业务主管部门评价与服务对象评价相结合的工作原则。
	第三方对全区抽样调查结果。
	直接核分
	根据第三方对全区抽样调查结果直接得分。

	五、探索创新
	10.探索创新（3）
	10.1落实市政府文件要求具有创新性
	3
	区政府/区卫生行政部门
	各区开展村级医疗卫生管理改革创新工作。
	各区提交考核年度内正式实施的村级医疗卫生管理创新资料。
	直接核分
	1.依探索创新程度和实施效果核分（跨年度材料不重复提交）。
2.常规得分相同时，附加分得分多者排名在前。




